
雲林縣文安國民小學 104學年度度健康促進--家長會長盃體育競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本校校務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培養學生運動習慣，鍛鍊強健體魄。 

(二)加強本校運動風氣，提高爭取榮譽之精神。 

(三)提倡良好休閒活動，增進身心健康。 

三、競賽項目及預定時間： 

1跳繩（1年級）105 年 5月 2拍毽（2年級）105 年 5月 

3木球擊遠比賽 （3 年級）104年 12 月 4樂樂棒球比賽 （4、5年級）104 年 10 月 

5 大隊接力賽（5年汲）104 年 10月 6籃球三對三鬥牛賽 （6年級）105 年 4 月 

樂樂棒球比賽（各年級冠軍隊代表學校參加鎮賽） 

四、競賽方式：詳見各競賽規程 

五、裁判：視各項比賽人數多寡，由訓導處聘請之。 

六、獎勵：頒發獎狀、圖書禮券，名額詳見各競賽規程。 

七、經費支出及概算：由家長會支付，詳見各競賽規程。 

 各年級經費支出 預定時間 

1跳繩（1年級） 460 105年 5月晨光時間或體育課 

2拍毽（2年級） 460 105年 5月晨光時間或體育課 

3木球擊遠比賽 （3年級） 460 104年 12月晨光時間或體育課 

4樂樂棒球比賽 （4年級） 600 104年 10月晨光時間或體育課 

5樂樂棒球比賽 （5年級） 600 104年 10月晨光時間或體育課 

6大隊接力賽   （5年汲） 600 104年 10月晨光時間或體育課 

7籃球三對三鬥牛賽 （6年級） 2000 105年 4月晨光時間或體育課 

總計 5,180  

八、本計畫呈請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附件五 



雲林縣文安國民小學 104學年度度健康促進--家長會長盃拍毽、跳繩競賽計畫 

一、依據：本校校務實施計畫。 

二、目的：(一)培養學生運動習慣，鍛鍊強健體魄。 

(二)加強本校運動風氣，提高爭取榮譽之精神。 

三、競賽組別：一、二年級組 

四、競賽規則：  

(一)拍毽：1分鐘內拍毽超過頭頂次數多寡判定名次，未超過頭頂不計次， 

          時間未達 2分鐘即落地，停止計次。 

(二)跳繩：1分鐘內跳繩次數多寡判定名次。 

五、比賽地點：本校升旗集合場 

六、比賽時間：第三次月考後晨光時間。 

七、獎勵：取各班最佳成績男前五名、女前五名，共計十名加總後判定團體賽名次，

並取全年級男前五名及女前五名以個人賽授獎，成績相同者皆錄取授獎。 

(一)團體成績：該學年班級成績總合最佳者為第一名，第一名班級每人 10元禮券，

其餘頒發獎狀。 

(二)個人成績：全年級男前五名及女前五名授獎，成績相同者皆錄取授獎，每人獎

狀乙只，第一名禮券 30元；第二名 20元；其餘 10元。  

八、經費概算：團體賽視第一名班級人數而變動；個人賽視錄取成績而變動 

 團體賽 個人賽 總計 

一年級 300元 160元 460元 

二年級 300元 160元 460元 

小計 600元 320元 920元 

 九、本辦法呈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雲林縣文安國民小學 104學年度 家長會長 暨健康促進盃木球擊遠競賽計畫 

一、依據：本校校務實施計畫。  

二、目的 ：提倡運動風氣， 提昇校內運動技能水準 。  

三、比賽時間：與三年級級任討論後之體育課或晨間活動時間。  

四、比賽地點：本校操場 。 

五、比賽組別 ：三年級組  

六、比賽規則： 

1.每人有三球機會，將球於起點擊出後，量測擊遠之距離，最佳之成績。 

球道五公尺寬（越界不計成績），無身體不適者全班都要下場。  

2.取各班最佳成績男前五名、女前五名，共計十名加總後以總距離長短判定 

 名次，並取全年級男前五名及女前五名授獎，成績相同者皆錄取授獎。 

七、比賽時間：適當的晨光時間或體育課。 

 八、獎勵： 

（一）團體成績：該學年班級成績最佳者為第一名，第一名班級每人 10元圖書禮券，

其餘頒發獎狀。 

（二）個人成績：全年級男前五名及女前五名授獎，成績相同者皆錄取授獎，每人獎

狀乙只，第一名圖書禮券 30元；第二名 20元；其餘 10元。 

九、經費概算：團體賽視第一名班級人數而變動；個人賽視錄取成績而變動 

 團體賽 個人賽 總計 

三年級 300元 160元 460元 

十、本辦法呈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雲林縣文安國民小學 104學年度度健康促進--家長會長盃樂樂棒球競賽計畫 

一、依據：(一)本縣教育處來文，規定每學期至少安排四次班際體育競賽。 

          (二)本校校務實施計畫。 

          (三)雲林縣政府推動普及化運動方案。 

二、目的：(一)培養學生運動習慣，鍛鍊強健體魄。 

(二)加強本校運動風氣，提高爭取榮譽之精神。 

三、競賽組別：四、五年級組 

四、競賽規則及限制：依中華民國樂樂棒球協會制定之規則行之 

(一)比賽每場採 6局制，限 40分鐘(一般為 50分鐘，為節省時間採 40分鐘)， 

    滿 3局差 10分、 4局差 7分以上則提前結束。 

   (二)採單淘汰制，若 6局平手，則延長 7局起採突破僵局制，前一局最後三棒保送

壘上後，以二出局的情況開打，單局得分多者即獲勝。 

   (三)各隊場上比賽者 9人，其中女生選手須至少 2人，比賽過程可以更換選手，競

賽過程選手若無特殊因素，不得代打、代跑。 

   (四)無全壘打制，採無限跑壘制，但跑壘者若停止跑壘，不可再跑；超過壘包五公

尺後亦不得回壘，否則以出局論。惟打擊出去後，防守方若暴傳出界，採保

送之判決。 

   (五)擊球需完成揮棒動作，禁止短打。球擊出只要滾出五公尺線即算打擊成功。甩

棒者第一次予以警告，第二次則處以禁賽。 

   (六)各班均需推派選手出賽，不得無故棄權，優勝班級將代表本校參加斗南區賽。 

五、比賽地點：本校操場 

六、比賽時間：第一次月考後晨光時間或體育課。 



七、獎勵：頒發獎狀，第一名班級獎金 300元並獲得鎮賽參賽權。 

第二名獎金 200元。第三名獎金 100元 

八、經費概算：禮券或獎金由家長會支出 

經費支出明細 圖書禮券或獎金 總計 備註 

四年級 600 600  

五年級 600 600  

總計 1200 1200  

    

九、本辦法呈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雲林縣文安國小 104學年度家長會長盃三對三鬥牛賽實施辦法 

一、目的：增進學生體適能，以養成終身運動習慣。  

二、比賽辦法： 

(一) 參賽選手限本校六年學生。 

(二) 比賽分成男子組及女子組，參賽隊伍每隊限報三人，不強制依班級組隊。 

(三) 各組取前三名隊伍（視參賽隊伍數增刪授獎額）頒發獎狀及獎品。 

三、比賽時間：六年級畢業考後。 

四、比賽地點：本校籃球場。 

五、報名辦法：於畢業考前請各隊填妥報名表後送交體育組。 

六、報到：依賽程唱名至各參賽場地向裁判報到，兩分鐘內未報到者，視同棄權。 

七、經費來源：比賽預定經費 2000元，由家長會協助支出。 

八、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舉辦單位隨時修訂之。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雲林縣文安國小校內籃球「三對三鬥牛賽」比賽規則 

一 、本次比賽採 「單淘汰制 」。 

二、勝負判定： 

（一）比賽時間 6分鐘，男子組在比賽時間內得 11分者為勝，女子組比賽時間內

得 9 分者為勝。比賽時間終了若皆未達比分數，取得分較高之隊伍晉級獲

勝，平手則進行罰球 PK賽 。 

（二）各組四強決賽：時間 7分鐘，男子組於比賽時間內得 13分者為勝，女子組

比賽 時間內得 11分為勝。其餘同上所述 。 

（三）罰球 PK賽：正規時間終了若雙方平手且未達獲勝分數，舉行罰球 PK 賽，每

一輪雙方三名球員輪流罰球，直至該輪分出勝負為止，獲勝隊伍晉級 。 

三、時間：一般賽程於最後 30秒停錶，四強決賽於最後一分鐘停錶。 

四、得分判定：三分線內技進得 2 分，三分線外技進得 3 分，罰球進一球得 1 分。  

五、鳴笛 ： 

（一）當球進籃、出界、違例、犯規，裁判員均應鳴笛，由對方球隊取得發球權。 

（二）取得發球權的一方必須返回發球點準備進攻。 

六、犯規： 

（一）比賽不計犯規次數。 

（二）比賽中所有侵人犯規，均判罰球兩次，三分線外之投籃犯規，得判罰球  三

球，罰畢由對方發球，球員毋需排列 。 

（三）技術犯規者，均由對方先行罰球兩次，罰畢罰球方再獲直接發球權 。 

（四）進攻犯規，則失去控球權，由對方發球。 

七、攻守交換： 

（一）進攻時，持球一方球員搶到籃板球可繼續進攻，防守方球員取得球權，則必

須回三分線外任何一點準備進攻。 

（二）返回三分線外之判定，只要有一腳踩到三分線或跨越三分線即可。 

八、暫停：每隊每場比賽有一次暫停機會，每次暫停時間 30 秒，若是選手受傷等特殊 

情況，得取消限制處理特殊情況。 

九、報到：至各比賽場地報到時，所有選手均須到場，若缺少一人超過兩分鐘以上，

以棄權論。選手名單若有更動，亦於報到時告知裁判，但更動之選手不得為其他

參賽隊伍之選手，選手不能重複。 

十、主辦單位有權更改賽程與場地。 



 

 

組別（男、女）子組 

 

隊名（自創）： 

隊員 

姓名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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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男、女）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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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男、女）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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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男、女）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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